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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　函

地址：11010台北市松仁路3號9樓

聯 絡 人：洪彥斌

聯絡電話：(02)87897695

電子郵件：lion_0614@mail.pcc.gov.tw

傳　　真：(02)87897674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10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工程技字第1040033811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請貴機關儘速依「工程價格資料庫作業辦法」之規定，於

104年11月10日前補送決標單價資料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旨揭辦法第4條規定，機關應於決標日起三十日內(屬

統包者，為機關核定細部設計結果日起三十日內)，將得

標廠商之決標單價資料製作成公共工程電腦估價系統格式

電子檔，並透過政府電子採購網站傳輸至本會工程價格資

料庫。

二、經統計104年8月1日至8月31日之決標案件資料，貴機關尚

未依旨揭辦法完成全部工程決標案件傳輸(工程標案明細

表請至網址：http://pcces.pcc.gov.tw，點選「公共工程

經費電腦估價系統/決標案件上(補)傳相關」逕行下載)，

請儘速依規定至政府電子採購網之決標管理功能辦理補傳

。另有關標案資料傳送、送達確認等相關問題，亦可至前

述網頁查詢或電洽客服專線(02)2708-8090。

三、為協助各機關加強督導所屬單位工程決標案件檔案上傳作

業及上傳檔案格式之正確性，本會將於每月3日公布當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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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上傳決標案件統計資料於前述網址，以利各機關管考人

員辦理內部管控。

四、另請各機關持續依據本會104年7月29日召開「提升公共工

程標案編碼正確率研商會議」結論，於自辦或委外設計時

落實要求編碼正確率，本會於105年起將以編碼正確率40%

，綱要編碼正確率70%為推動目標。本會公共工程技術資

料庫網頁104年另建置4工程種類工項基本資料庫及預算書

參考範本(網址：http://pcces.pcc.gov.tw，點選「公共

工程經費電腦估價系統/PCCES相關下載」)，提供使用者於

預算編列時參考運用，有助於編碼正確率之提升，並促使

價格資料庫之運作及提供之單價資訊更臻合理，成為一正

向循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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